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

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

行业

类别

房地产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永嘉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德信瓯景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温州市水利局/温水许〔2021〕5号
2021年 1月 27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永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永资规发〔2020〕310号
2020年 9月 30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0年 8月开工，2023年 6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浙江绿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浙江裕正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里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

用名：浙江国开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温州市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大学士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提纲：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等有关

规定和要求，2024年 2月 28日，永嘉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工程会

议室主持召开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永嘉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浙

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浙江裕正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里安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国开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温州市

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大学士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浙江绿建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监测单位、验收单位提交了《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

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水土保持监测季报》、《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

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永嘉县瓯北

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上

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汇报，以及方案编制

（设计）、监理、监测、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

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位于温州市永



嘉县瓯北城市新区王家坞、前牌村、码道村，东侧为王家玗路和码道西路，

南侧为阳光大道，西侧为东瓯大道，北侧为荣新路。地块分为 ZX-N1-12b

地块、ZX-N1-17地块、ZX-N2-27a地块、ZX-N2-27b、ZX-N1-16地块，共

计 5宗地块。

工程于 2020年 8月开工，2023年 6月完工，工程延期 5个月，总工期

35个月，工程建设总投资 142587.4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4895.92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1年 1月 27日，温州市水利局印发关于“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

-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温水许〔2021〕5号）”，

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批复工程征占地面积 101667.62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90229.62m2，临

时占地面积 11438m2。工程建设期间开挖土石方总量 45.58万 m3（其中土方

41.78万 m3，钻渣 3.80万 m3）；填筑总量 8.85万 m3（其中表土 1.33万 m3，

土方 7.52）万 m3；借方总量 8.35万 m3（其中表土 1.33万 m3，土方 7.02万

m3），均从合法料场商购解决；余方总量 45.08万 m3（其中土方 41.28万

m3，钻渣 3.80万 m3），泥浆运至永嘉县万城泥浆消纳有限公司消纳，土方

运至玉环市干江滨港工业城综合利用。

根据原水土保持方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项

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含租赁土地） 以及其他使用与管辖区域，通过分

析本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总计 101667.62m2，

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90229.62m2，临时占地面积 11438m2。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工程区

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8%，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到 1.0，渣土防护率达到 98%，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8%，林草覆盖率达到



26%，项目区原地貌为建设用地，场地内已进行场地平整，现状无表土覆盖，

故表土保护率不做指标要求。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2199.46万元，其中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63.77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77376.80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工程未单独开展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中包含水土保持相关章节。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0年 8月开工至 2020年 12月期间由建设单位自行监测。2020年 10

月 27日，温州德信瓯景置业有限公司（代建单位）委托浙江泓澄水利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1年 1月，监测单位对该工

程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编制完成了《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

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永嘉县瓯北

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报》，监测期

间共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册、监测季报 9期、监测总结报告 1份，

均已按时上报浙江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同时向温州市水利局、永嘉县水

利局及建设单位提交报送。

2023年 6月工程完工，监测单位对本工程施工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进

行总结，编制完成《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

程水土保持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依据。

监测总结：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能基本得到落实，其投入运行使用以来，总体运行良好，稳

定可靠，具有较好的水土保持防治效果。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

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本工程不作要求）、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均已达到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值。

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按照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建设过程中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

制；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水土流

失治理度为 99.85%，土壤流失控制比大于 1.25，渣土防护率 99.87%，可恢

复植被面积 26652.19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44%，林草覆盖率为 26.07%，

表土保护率不涉及，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五）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0年 10月 27日，温州德信瓯景置业有限公司（代建单位）委托浙

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接受委托后，

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期间对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

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采取的防护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

措施及临时措施）以及实地调查情况，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编制完成了

《永嘉县瓯北城市新区前牌-王家坞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

1、根据监测结果，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101667.62m2，

包括项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以及其他使用与管理区域，扰动土地面积为

101667.62m2，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101667.62m2，验收后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为 90229.62m2。

2、土石方工程量：

工程建设期间实际发生的开挖总量为 45.75万 m3，土方 41.97万 m3，

钻渣 3.78万 m3；回填总量 9.10万 m3，土方 7.59万 m3，绿化覆土 1.51万

m3；借方量 8.36万 m3，土方 6.85万 m3，绿化覆土 1.51万 m3，全部从合法



料场商购（永嘉黄田街道大昌土建服务站）；余方总量 45.01万 m3，土方

41.23万 m3，钻渣 3.78万 m3，泥浆运至永嘉县万城泥浆消纳有限公司进行

消纳，土方运至玉环市干江滨港工业城综合利用。

3、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室外排水 3438.4m、景观绿化 2.67hm2、

绿化覆土 1.51万 m3、抚育管理 2.67hm2、临时排水沟 2342m、沉沙池 6座、

洗车池 2座、临时覆盖 2500m2、场地平整 108002、砖砌排水沟 530m、泥

浆沉淀池 3座、临时覆盖 2000m2。

根据主体工程交工质量评定结果和水土保持设施现场抽查结果，水土

保持措施质量基本合格。

4、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1746.41万元，工程措施 129.75万元，植物措

施 1560.07万元，临时措施 42.45万元，新增水土保持总投资 70.26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 9.41万元，植物措施 11.16万元，临时措施 35.55万元，监测

措施 1.80万元，独立费用 4.60万元，基本预备费 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77376.80元。

5、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99.85%，土壤流失控制比大于 1.25，渣土防护率 99.87%，

可恢复植被面积 26652.19m2，林草植被恢复率 99.44%，林草覆盖率 26.07%，

表土保护率不涉及，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六）验收结论：

通过验收程序审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认为：本工程建设过程中，

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

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法律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

质量总体合格，具备正常运行条件，运行期的 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且建设单位已足额缴纳水

土保持补偿费，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工程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责任单位为永嘉县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主体工程在运行期间应加强雨季的巡查工作，

定期清理排水设施的淤积物，确保排水通畅；加强对植物措施的养护，确

保正常发挥效益，避免造成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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